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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闽发斐君（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份额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30 日召开

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闽发斐君（上海）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闽发斐君资本”）份额》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转让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闽发斐君资本概述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参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议案》，公司与上海斐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斐君资本”）签订了《关于设立【闽发斐君并购基金（暂定）】及【闽

发斐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暂定）】的框架合作协议，共同设立“闽发

斐君并购基金”（以下简称“并购基金”）。公司将作为基石投资人，以自有资

金 245万元参股设立闽发斐君资本，持股比例为 49%；同时以自有资金 1,000万

元参与并购基金的设立及认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5年 4月 28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15 年 7 月 3 日，公司与斐君资本进行了友好协商，同意由斐君资本提出

的引入第三方发起人—自然人：王蕾，并重新签订了《关于设立【闽发斐君并购

基金（暂定）】及【闽发斐君（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框架合作

协议》。引入第三方发起人后公司持股比例不变，第三方发起人王蕾与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为斐君资本的合伙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5 年 7 月 7 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产业投资并购基金“闽发斐君（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已于

2015年 10月 27日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5年 10月 31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截至目前，公司

尚未实际出资，闽发斐君资本亦未开展任何业务，闽发斐君并购基金尚未正式设

立，公司也未实际出资参与该基金的设立及认购。 

二、转让闽发斐君资本份额的原因及对象 

公司原拟通过产业投资的方式加快自身的产业布局与发展，提高自有资金使

用效率，获得合理的财务收益，提高公司的开拓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但在后续推

进过程中，闽发斐君资本未能寻求到合适的投资标的，未实际到资，亦未实际开

展业务。 

基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公司的战略转变及实际发展情况，公司决定以 0元转

让持有的闽发斐君资本 49%的份额给自然人——俞思远，身份证号码：

31011419******0011，住址：匣北区晋城路弄 19 号 202 室。公司与俞思远不存

在关联关系，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闽发斐君资本份额。 

三、本次转让闽发斐君资本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对闽发斐君资本实际出资，并购基金亦尚未正式设立，

本次转让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日常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自设立产业投资并购基金的框架协议签署以来，公司并没有实际出资，并购

基金尚未正式设立，基于公司的战略转变及实际经营情况，同时考虑市场环境的

变化，本次转让闽发斐君（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份额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转让闽

发斐君资本份额。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30 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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